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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之音廣播股
份有限公司

89.3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00635480號 
處分日期： 
105/01/06

健康食療養
生分享

104/09/21 
00:00~02:00

違反廣電
法-節目未
與廣告明顯
分開

受處分人經營南方之音（頻
率FM89.3MHz）104年9月21日0時至2時播送「健
康食療養生分享」節目，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
宣播醫療資訊及各種疾病症狀發生原因，並自
我推薦，達到為主持人宣傳問診之目的，係以
節目形式明顯宣傳特定或可資辨識之商品或商
業服務之價值，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。此
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，已違
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。

警告 NT$01

中國廣播股份有
限公司臺北總臺

105.9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00629840號 
處分日期： 
105/01/07

春夏秋冬 104/08/02 
12:00~14:00

違反廣電
法-節目未
與廣告明顯
分開

受處分人經營之臺北總臺（頻
率FM105.9MHz；同步轉播頻率：苗
栗FM101.5MHz；臺中、花蓮、臺
東FM106.9MHz；嘉義FM104.3MHz；高
雄FM105.9MHz；宜
蘭FM102.9MHz）104年8月2日12時至14時播
送「春夏秋冬」節目，主持人在節目中藉由口
述及訪問方式，推介「沙棘」、「固樂康」等
特定商品，節目內容並提及產品名稱、成
份、功效、價格、優惠、贈品及服務電話等資
訊，並與廣告互相搭配，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
特定商品宣傳，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。此
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，已違
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。

罰鍰 
NT$15,000

2

冬山河廣播電台
股份有限公司

105.5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548001100號 
處分日期： 
105/01/19

滿面春風 104/12/29 
20:00~21:00

違反廣電
法-廣告超
秒

受處分人經營之冬山河廣播電臺（頻
率FM105.5兆赫）104年12月29日20時至21時播
送之「滿面春風」節目，播送總時間為1小
時，依規定得播出9分鐘之廣告，實際播
出15分55秒之廣告，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
限，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
稽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。

警告 NT$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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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聲廣播股份有
限公司臺東廣播
電臺

1269k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500023440號 
處分日期： 
105/01/27

春夏秋冬知
足輕鬆

104/11/24 
19:00~21:00

違反廣電
法-節目未
與廣告明顯
分開

受處分人經營之臺東廣播電臺（頻
率AM1269kHz）104年11月24日19時至21時播送
之「春夏秋冬知足輕鬆」節目，主持人於節目
中藉由口述及與叩應聽眾對話之方式推薦「康
健益補養生奶粉、鈣好補骨精（補骨精
水）」特定商品；透過介紹上述商品名稱、服
務電話、功效、優惠價格、優惠組合、贈
品（幸福平安寶鑑農民曆、葡萄胺軟膏）及有
效期限等商業資訊，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
商品宣傳，並與廣告互相搭配，致節目未能明
顯辨認，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，此有本會
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側錄光碟可稽，已違反
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。

警告 NT$04

核處金額：NT$15,000元件件罰鍰： 警告： 3 1 撤銷： 0 件


